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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兴中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的公告 

一、 对外投资概述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宿迁港华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宿迁港华）为我司控股子公司，

现宿迁港华因自有资金不足以支付收购宿迁泗阳港能投新能源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泗阳港能投）100%股权收购款 4,480.5万元，故申请

由股东同比例增资，其中我司需按持股比例对应增资 2,464.275万元。 

（二）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公众公司

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、出售资产，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，构

成重大资产重组： 

1、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

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； 

2、购买、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

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，且购买、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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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

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%以上。 

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（2024 年）期末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总资

产为人民币 1,800,153,900.43 元 、 净 资 产 为 人 民 币

1,480,342,136.33 元。经计算，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分别占本公司 2024

年期末经审计总资产、净资产的比例为 1.39%、1.69%，不构成重大资

产重组。 

（三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四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本次对外投资已于 2026 年 01 月 26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

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及回避表决的事项。  

根据公司权责清单相关规定，本次对外投资所涉及的投资金额在

董事会审议权限内，无需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。 

（五）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该增资事项需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及工商登记管理部门核

准。 

（六）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。 

（七） 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

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、融资担保公司、融资租

赁公司、商业保理公司、典当公司、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

属性的企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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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

1、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港华燃气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

住所：香港北角渣华道 363 号 23 楼 

注册地址：香港北角渣华道 363 号 23楼  

已发行及缴足股本：100 元港币 

主营业务：投资控股 

控股股东：港华燃气控股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：港华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三、 投资标的情况 

（一）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增资情况说明 

宿迁港华在册股东按持股比例同步增资。 

2、投资标的的经营和财务情况 

宿迁港华 202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97.35 万元，净利润 103.87

万元，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。 

（二） 出资方式 

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 

√现金 □资产 □股权 □其他具体方式 

资金来源为：公司自有资金。 

四、 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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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宿迁港华的实际投资情况，在册股东按原持股比例同步增资。

增资完成后，本公司在宿迁港华的股权比例维持不变。 

五、 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

为满足宿迁港华收购泗阳港能投股权对价的支付需要，履行股权

转让协议约定，规避违约风险。 

（二）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

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日常经营无重大影响，但仍可能存在一定的 

市场经营和管理风险。公司将继续健全内部控制制度，明确经营策略，

积极防范和应对相应风险。 

（三）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

本次对宿迁港华增资，是公司及时支付收购价款，全面掌控项目

资产的保障，有助于公司提升盈利能力，对公司发展具有积极意义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 

（一）《中山兴中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

议》。 

 

中山兴中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6年 1 月 28日 

 


